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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大考研一贯秉承注重基础与实践相结合的风格，命题首先要求考生对法学基础知识的掌握细致准确
并且扎实，其次还注重考生对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小题大都以案例形式出现）。
这就意味着，大家在复习过程中一方面要对各科的知识框架有清晰的印象，能够从题目直接反映到相
关知识点上；另一方面还要熟知现行法律，能够将书本知识与法律法规相结合解决实际问题。
可见，法条在法大考研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对实践性很强的民法、刑法、诉讼法来说法条
的作用就更无需多言了。
那么面对浩瀚无边的法律法规，大家如何取舍呢，这似乎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本书出版的目的之
一就是提炼出各部门法每年必考以及与重点知识密切相关的法条供大家重点复习之用。
　　另外，法大考研除了法条占据重要地位之外，其实有很多基础知识、主干知识与难点都是每年必
考的内容，重复率非常高，抓住这些内容，就等于掌握了复习的捷径，可以为自己省去很多时间去复
习其他科目或作自我调整。
因此，除重点法条外，本书还以每年的高频考点、重点考点与今年的可考考点为支撑，结合书本知识
，对这些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形成高频考点的理解记忆框架，便于大家对知识进行记忆、比较与理解
。
　　本书是《法研胜经》系列的第三部，其内容采用用重点知识点拨与表格释义相结合的设计，方便
大家使用，这对于正处于重点拔高复习阶段各位考生来说，可谓是一款既便捷又实用的复习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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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法理学　一、法的价值（自由秩序平等）与法的价值冲突解决　二、法的效力　三、法的要
素　四、法律规则的分类　五、法律原则的种类及与法律规则的比较　六、权利与义务——务必识记
　七、法律关系　八、法的规范作用　九、法律解释　十、法律推理　十一、法治理论　十二、法的
继承与法的移植　十三、法的实施　十四、西方国家两大法系的含义与区别　十五、法与道德的区别
第二编　宪法学　一、宪法的特征    　二、我国四次宪法修改的内容变更　三、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四、中央和特别行政区权力划分　五、宪法的分类　六、宪法的基本原则　七、宪法的创制与修改　
八、宪法实施制度　九、宪法的历史　十、国家性质——人民民主专政　十一、国家形式　十二、行
政区划　十三、单一制下分权关系的例外　十四、选举法的历次修改　十五、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
则　十六、我国选举制度的组织机构和程序　十七、人大代表的罢免（《选举法》第44、45、46、47
条）　十八、公民的基本权利　十九、特殊主体权利的保护　二十、中央国家机关体制的历史发展　
二十一、议案、罢免案、质询案提出主体　二十二、任期及其责任　二十三、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　
二十四、政党制度形式　二十五、我国的政党制度第三编　刑法　一、刑法的基本原则　二、刑法适
用范围　三、犯罪既遂的类型　四、犯罪未遂的类型　五、犯罪中止的类型　六、共犯与犯罪形态交
织　七、几种绝对死刑犯罪　八、自首与立功的区别　九、自首与坦白　十、缓刑、假释、管制与剥
夺政治权利的法定义务　十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必要）条件说为理论基础　十二、国家工作
人员的认定　十三、犯罪主观方面　十四、共犯人及其刑事责任　十五、分则中规定的法定从重情节
　十六、行刑机关及其执行范围　十七、刑事责任年龄（《刑法》第17条）　十八、分则中的重要的
目的犯总结　十九、过失犯总结⋯⋯第四编　刑事诉讼法第五编　民法　第六章　懂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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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法理学一、法的价值（自由秩序平等）与法的价值冲突解决1.自由：法律意义上的自由，是主
体行为与法律规范的统一。
在法律上，自由意味着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和实施一定的行为，同时，这种行为又必须与法律规范中
所规定的行为模式相一致。
当主体的自由被法律作为一种权利而确认后，就意味着任何人和机构都不能强迫主体去做法律不强制
他做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权利主体只能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做他想做的事情。
2.秩序：主要是指社会秩序，即通过法律机构、法律规范、法律权威所形成的一种法律状态。
秩序是法的其他价值的基础。
没有秩序，这些价值的存在就会受到威胁或缺乏必要的保障，其存在也就没有现实意义了。
但秩序只是法的价值之一，而不是法的唯一价值，法的秩序价值必须与法的其他价值相协调，本身又
应当体现人类道德正义，体现人权、自由和平等精神，体现公共利益和人类幸福。
当秩序本身缺乏正统性基础时，法律应当坚持法的正当性优先，而不是法的秩序性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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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研胜经:法大法学考研重点法条、高频考点图解》为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法学考研系列用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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